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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于洪丹阜高速公路“7·5”较大道路

交通事故整改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3年7月5日7时52分许，辽宁丹阜高速公路（G1113）

沈阳于洪境内（272km+960m 处）发生一起重型厢式货车与轻

型栏板货车相撞的较大交通事故，造成 3 人死亡、1 人受伤，

双方车辆及部分道路设施损坏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为 311.6

万元。

沈阳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，组织开展事故调

查工作。调查组经过现场勘验、调查取证、检测鉴定、专家

论证，认定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

处理意见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建议，形成了《沈阳于洪丹阜

高速公路“7·5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》。2023 年 11

月 15 日，沈阳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事故结案。

依据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

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 号）

和《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生产安全事故责

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辽政办

〔2020〕15 号）有关规定，沈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成

立沈阳于洪丹阜高速公路“7·5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评估组，

对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全面评估，形成了

《沈阳于洪丹阜高速公路“7·5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整改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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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情况的评估报告》。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评估组通过商请阜新等地区政府部门，沟通协调公检法

机关等单位，收集查阅相关材料等，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

况进行全面评估。

（一）评估内容

1.事故归档、备案及公布的情况；

2.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；

3.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；

4.事故责任单位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。

（二）评估方法

1.商请阜新地区政府，督导相关企业和行业管理部门落

实相应安全生产管理责任；

2.调阅相关责任单位及人员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；

3.对相关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核查；

4.收集、整理有关见证材料，起草评估报告，出具评估

意见。

二、事故归档、备案及公布的情况

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按要求归档了现有事故案卷（案件调

查原件资料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存档）；2023 年 11 月 21

日，在局官方网站全文公布了事故调查报告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三、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处理意见落实情况

（一）对有关单位的处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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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阜新久伟公司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经交通运输

主管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，道路运输

车辆技术档案内容不详实，未建立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记

录台账，建议由阜新市交通运输局依据有关规定依法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阜新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对阜新久伟包装制品

有限公司处以 10 万元的罚款处罚。

2.辽宁五洲公司，公路养护作业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未按

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，养护作业中出现未按

规定设置规范的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的违章行为，

建议由沈阳市交通运输局沟通协调有关部门依据有关规定

依法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沈阳市交通运输局对辽宁五洲公路工程有限

责任公司处以 2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，对该公司负责人进行

了约谈。

（二）对有关人员的处理情况

1.已被司法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人员

曹某，阜新久伟公司辽 J21908 重型厢式货车驾驶员，

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、文明驾驶的行为导致事故发生。

2023 年 7 月 6 日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

留，2023 年 7 月 13 日办理取保候审。

2.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情况

阜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道路货运执法大队，对

阜新久伟公司存在的安全管理人员未持证上岗等问题失察

失管，建议由阜新市交通运输局依据《阜新市安全生产约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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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细则》有关规定，组织对道路货运执法大队有关领导和

人员进行约谈，并及时将有关约谈记录材料反馈至沈阳市安

委会办公室备案存档。

落实情况：阜新市交通运输局对阜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

政执法队货运执法大队大队长吕某春、副大队长于某进行了

约谈。

3.沈阳市交警支队高速八大队，对公路养护作业路段的

道路交通安全监管不到位，对养护作业单位安全防护措施不

落实问题失察，建议由沈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依据《沈阳市

安全生产约谈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组织对交警高速八大队

有关领导和人员进行约谈，并及时将有关约谈记录材料反馈

至沈阳市安委会办公室备案存档。

落实情况：沈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交警高速八大队大

队长李某达、副大队长赵某进行了约谈。

4.沈阳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高速公路执法三大队。指

导和督促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方面的

作用发挥不明显，建议沈阳市交通运输局依据《沈阳市安全

生产约谈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组织对高速公路执法三大队

进行约谈，并及时将有关约谈记录材料反馈至沈阳市安委会

办公室备案存档。

落实情况：沈阳市交通运输局对综合执法队高速公路执

法三大队进行了约谈。

四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1.事故发生后，沈阳市公安局、市交通运输局会同公路



- 5 -

运营管理单位、公路养护施工等单位，严格落实“管行业必

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和

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要求，明确事故预防工作职责，形成

共管共治工作局面，认真研究对策措施，进一步完善部门间

交通安全监管协同联动机制，明确部门职责分工，构建道路

交通安全全链条监管体系，坚决堵塞行业领域安全监管漏

洞。

2.阜新久伟公司在管理方面梳理了安全履职情况，重新

完善了安全制度；在技术方面，对车辆进行了隐患排查整治；

针对交通问题，加强了安全教育，提高驾驶员安全意识；针

对问题，提出了整改计划，提高了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，有

效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。

3.辽宁五洲公司深刻汲取教训，积极行动，立即开展涉

路施工安全整治“百日行动”；层层压实各岗位人员安全生

产责任，有效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措施，加强公路养护施

工作业安全管理，抓实一线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，严厉打

击“三违”行为，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4.辽宁高速沈阳分公司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积极落实整

改措施。一是进一步完善“路警企”多方协同联动机制，打

出施工监管组合拳；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督

促完善制度建设；进一步完善施工监管，提高作业现场安全

管理；进一步加大惩处力度，提高作业安全监管的约束力。

五、评估组评估意见

评估组通过对各单位所反馈情况的综合评估，认为各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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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对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均已结合各自实际采取了针对性

措施，取得整改成效。

沈阳于洪丹阜高速公路“7·5”较大

道路交通事故评估组

2024 年 10 月 12 日


